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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

（2011 年 11 月 19 日市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发布，自

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施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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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预防与处理医疗纠纷，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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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，维护医疗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、国务院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等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，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

与患者及其近亲属对医疗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，在认识和责任承

担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。

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第四条 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，应当坚持预防为主、调解

优先、公平公正、及时便民、依法处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市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指导、监督全市医疗机构做好

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；县、区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指导、监督

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。

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。

公安机关负责查处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，监督、指导医

疗机构内部保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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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访、民政、财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医疗纠纷的

预防与处理工作。

第六条 患者所在单位和患者居住地县（区）和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应当配合做好医疗纠

纷的预防、处理工作。

第七条 市、县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医

调会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，其工作经费

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费用由本级财政保障。

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八条 公立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

险，倡导其他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。

第二章 预防

第九条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规范医疗机构执业准入，加

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监督管理，督促医疗机构提高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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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质量、保障医疗安全。

第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

加强管理，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。

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质量监控和评价制

度、医患双方沟通制度、安全责任制度、医务人员医疗责任追究

制度等有关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。

医疗机构应当设置患方接待场所，配备专门人员，接受患者

或者其近亲属的咨询和投诉。

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，并报

所在地卫生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。

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，应当遵守

医疗卫生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、常规，并遵守

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遵守职业道德，关心、爱护、尊重患者，保护患者的

隐私。

（二）在医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，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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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，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

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，并取得其书面同意；不宜向患者说明

的，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，并取得其书面同意。

（三）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，不能取得患者或

者其近亲属意见的，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负责人批

准，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。

（四）按照规定书写病历资料，不得隐匿、篡改、伪造或者

销毁病历资料。

第十四条 患者及其近亲属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遵守医疗机构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如实向医务人员陈述病情，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检查、

诊疗和护理，并按照要求签署相关的知情同意书面材料；

（三）按照规定支付医疗费用；

（四）对医疗行为有异议，依法表达意见和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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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处置

第十五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先

行处置：

（一）就纠纷的医疗行为组织专家会诊或者讨论,并将会诊

或者讨论的意见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。

（二）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共同对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

进行封存和启封。

（三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，尸体应当立即移放太平间

或者其他法定停尸场所；死者近亲属对死因有异议或者医患双方

不能确定死因的，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后按照规定进行尸

检。

（四）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办法和程

序，答复患者或者其近亲属的咨询和疑问，引导患者或者其近亲

属依法解决纠纷，医患双方同意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，应当告知

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推举不超过 3 名代表参加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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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的，如实向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

构提供医疗纠纷的有关情况。

（六）处置医疗纠纷需要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的，按照预案的

规定采取相应措施，防止事态扩大。

第十六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，医患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，协商

不成的，应当申请医调会调解或者选择其他合法途径解决。

赔偿金额 2 万元以上的，公立医疗机构不得自行协商处理。

第十七条 患者及其近亲属和其他相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医疗机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，并及时按照规

定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：

（一）聚众占据医疗机构的诊疗、办公场所；

（二）在医疗机构的诊疗、办公场所拉条 幅、设灵堂、烧

纸钱、摆花圈、散发传单、张贴大字报、围堵正常就医通道；

（三）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其他法定停尸场所，以尸

体相要挟将尸体在医疗机构的公共场所停放，阻碍有关部门按照

规定处理；



南昌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南昌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（四）抢夺病历资料以及与医疗纠纷相关的证物；

（五）侮辱、威胁、恐吓、围攻、殴打医务人员，或者非法

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；

（六）损毁医务资料、医疗器械和其他医疗设施；

（七）其他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。

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接到医疗机构的报警后，应当按照下列

规定处置：

（一）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；

（二）开展教育疏导，劝其通过医调会调解等合法途径解决，

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；

（三）拒不听从劝导的，应当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措

施，制止过激行为，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。

公安机关应当制定医疗纠纷接警处置方案。

第十九条 卫生主管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，应当指导医

疗机构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置，派人赶赴现场指导、协调处

置工作，引导医患双方依法妥善解决医疗纠纷，并配合公安机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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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事态扩大；不能有效防止事态扩大的，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报告。

第二十条 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接到卫生主管部门医疗纠纷报

告后，应当及时采取措施，依法启动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，统

一领导医疗纠纷处置工作。

参加医疗纠纷处置工作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医疗纠

纷应急处置预案的规定，服从现场统一指挥，履行各自职责。

第二十一条 患者及其近亲属和相关人员所在单位和居住

地县（区）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

会应当积极配合，指派有关人员到医疗纠纷现场开展疏导、化解

和接返工作。

第四章 调解

第二十二条 医调会的人民调解员由医调会委员和医调会

聘任的人员担任。医调会应当建立和公布人民调解员名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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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调解员应当公道正派、品行良好，具有医疗或者法律专

业知识和人民调解工作经验，并热心人民调解工作。

第二十三条 医调会对医患双方提出的医疗纠纷调解申请，

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；不符合受理条

件的，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。

医调会受理调解申请后，应当告知双方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

权利和承担的义务。

第二十四条 医疗纠纷调解申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医调会

不予受理；已经受理的，终止调解：

（一）一方当事人拒绝医调会调解的；

（二）一方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；

（三）一方当事人已向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

处理的；

（四）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；

（五）双方当事人选择其他合法途径解决的。

终止调解的，应当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并说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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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医调会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后，可以指定 1

至 5 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，也可以由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员名册

中选择 1 至 5 名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。

当事人有权对人民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。

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参与调解活动，委托人

应当向医调会提交授权委托书。

第二十六条 医调会应当自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之日起7

个工作日内，分别向双方当事人了解相关事实和情节，并根据当

事人的要求，组织调查、核实、评估。

医疗纠纷调解过程中，人民调解员需要查阅病历资料、向有

关人员咨询或者询问的，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配合。

第二十七条 经医调会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，应当制作调解

协议书。调解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名、盖章或者按指印，经人

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医调会印章之日起生效。

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，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

照调解协议履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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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调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，督促当事人履

行协议约定的义务。

第二十八条 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

工作日内调解完毕。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解期限的，医调会和

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延长期限；超过约定期限仍未达成调解协议

的，视为调解不成，应当终止调解。

第二十九条 经医调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，双方当事人认

为有必要的，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共同向人民法

院申请司法确认。

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，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

未全部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，当事人可以通过医调会

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，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

第三十条 医患双方申请医调会调解的，医疗机构应当及时

通知相关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构到场。医疗责任保险承保机构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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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医疗机构的通知后，应当及时到场并按照医疗责任保险合同的

约定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

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

（一）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制度的；

（二）不按照规定制定医疗纠纷应急处置预案的；

（三）不按照规定告知患者病情、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的；

（四）不按照规定经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实施手术、特殊

检查、特殊治疗的；

（五）不按照规定书写病历资料的；

（六）医疗纠纷发生后，不按照规定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或者

进行处置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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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不按照规定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医疗纠纷的；

（八）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行为。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和相关人

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聚众占据医疗机构的诊疗、办公场所；

（二）在医疗机构的诊疗、办公场所拉条幅、设灵堂、烧纸

钱、摆花圈、散发传单、张贴大字报、围堵正常就医通道；

（三）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其他法定停尸场所，以尸

体相要挟将尸体在医疗机构的公共场所停放，阻碍有关部门按照

规定处理；

（四）抢夺病历资料以及与医疗纠纷相关的证物；

（五）侮辱、威胁、恐吓、围攻、殴打医务人员，或者非法

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；

（六）损毁医务资料、医疗器械和其他医疗设施；

（七）其他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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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人民调解员在医疗纠纷调解

工作中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医调会给予批评教育、责令改正，

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予以罢免或者解聘：

（一）偏袒一方当事人的；

（二）侮辱当事人的；

（三）索取、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

（四）泄露当事人的个人隐私、商业秘密的。

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卫生、司法行政、公安等部

门和有关县（区）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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